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4部门关于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等问题的通知（桂人社发〔2022〕29号）
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各市税务局，自治区社保中心：
为着力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等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22〕31号）部署，在落实特困行业缓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以下称三项社会保险费）政策的基础上，现就我区扩大缓缴政策实施范围、延长缓缴期限、拓宽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受益范围、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等问题通知如下：
一、扩大实施缓缴政策的困难行业范围
（一）缓缴范围。
1．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5个特困行业（以下简称“5个特困行业”）继续实施阶段性缓缴政策。
2．以产业链供应链受疫情影响较大、生产经营困难的制造业企业为重点，进一步扩大缓缴政策实施范围到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等17个困难行业（行业名单见附件1）。
（二）缓缴期限。
1．5个特困行业养老保险费缓缴实施期限调整为2022年4月至12月，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缓缴实施期限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关于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的通知》（桂人社发〔2022〕20号）执行。
2．缓缴扩围的17个困难行业所属困难企业，可申请缓缴三项社会保险费单位缴费部分，其中养老保险费缓缴实施期限为2022年6月至12月,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缓缴费款所属期为2022年6月至2023年5月。在此期间，参保单位可一次或多次申请不同期限的缓缴。
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三）补缴费款。企业原则上应在缓缴期满后的一个月内补缴缓缴费款。
二、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生产经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实施缓缴政策
（一）缓缴范围。
全区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生产经营出现暂时困难的所有中小微企业、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组织（以下简称符合条件的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参照执行。
（二）缓缴期限。
符合条件的参保单位可申请缓缴三项社会保险费单位缴纳部分，缓缴实施期限为2022年6月至12月。在此期间，参保单位可一次或多次申请不同期限的缓缴。
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三）补缴费款。企业原则上应在缓缴期满后的一个月内补缴缓缴的费款。
三、规范缓缴实施办法
（一）规范企业适用条件。
5个特困行业企业缓缴适用条件不变。
17个困难行业企业，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的中小微企业、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符合条件的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等，应符合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暂时困难、处于亏损状态等条件，具体规定如下：
1．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含202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累计出现1个（含）以上中高风险疫情地区的市、县（市、区）；出现疫情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等管控区域或发布“停工停产”、“足不出户”等政策的县（市、区）；8个边境县（市、区）。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企业生产经营出现暂时困难、处于亏损状态：（1）申请缓缴月之前1个自然月处于亏损状态。（2）申请缓缴月之前3个自然月累计亏损。（3）2022年1月至申请缓缴上月累计亏损。亏损按照企业财务报表确认。
17个困难行业企业申请缓缴三项社会保险费需符合条件2，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的中小微企业、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符合条件的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等申请缓缴三项社会保险费需同时符合条件1、2。中小微企业划型可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工作的通知》（桂人社发〔2022〕25号）有关规定执行。
（二）规范审批权限。
5个特困行业申请缓缴三项社会保险费审批流程不变。
17个困难行业所属困难企业以及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生产经营出现暂时困难的所有中小微企业、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符合条件的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申请缓缴三项社会保险费，由各级社保经办机构核准。审核企业是否适用17个困难行业时，应以企业参保登记时自行申报的行业类型为依据。自治区本级和各地要严格把握适用范围和条件，不得擅自扩大范围、降低标准，批准缓缴的企业名单等情况按月报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广西税务局。
四、简化缓缴三项社会保险费申报流程
缓缴三项社会保险费坚持自愿原则，符合条件的困难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申请缓缴一定期限的社会保险费。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税务局要简化办事流程，大力推行“网上办”等不见面服务方式，简化程序，方便企业办理，减轻企业事务性负担。对于申报单位是否符合生产经营困难、所属行业类型等适用条件，可实行告知承诺制，企业出具符合缓缴条件的书面承诺，并留存相关财务报表备查。要加强事后监督检查，对作出承诺但经查不符合条件的企业，要及时追缴缓缴的社会保险费，并按规定加收滞纳金。
五、切实维护职工权益
申请缓缴三项社会保险费的参保单位，要依法履行代扣代缴职工个人缴费义务。各级社保经办机构不得因参保单位缓缴社会保险费，影响职工个人权益。缓缴期限内，职工申领养老保险待遇、办理关系转移等业务的，参保单位应为其补齐缓缴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缓缴的参保单位出现注销等情形的，应在注销前缴纳缓缴的费款。
缓缴三项社会保险费的其他规定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关于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的通知》（桂人社发〔2022〕20号）执行。
六、进一步发挥失业保险稳岗作用
（一）加大稳岗返还支持力度。
将大型企业稳岗返还比例由30%提至50%。稳岗返还实施条件、期限等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工作的通知》（桂人社发〔2022〕25号）一致。各市要全面推行稳岗返还“免申即享”经办新模式，通过大数据比对，直接向符合条件的企业发放资金。
（二）拓宽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受益范围。
1．补助对象。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累计出现1个（含）以上中高风险疫情地区的地级市的所有大型企业和中小微企业；未出现中高风险疫情地区的5个特困行业所有大型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僵尸企业不在补助对象之列。
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中小微企业实施。
2．补助标准。按每名参保职工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支持参保单位组织职工以工作代替培训。所需资金使用失业保险基金“其他支出科目”核算。
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同一参保单位只能享受一次。符合条件的，还可以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3．补助方式。中高风险疫情地区应采取“免申即享”新模式发放补助，补助对象由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通过大数据比对，按参保单位受疫情影响当月的参加失业保险人数计发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
未出现中高风险疫情地区的5个特困行业补助对象由当地行业主管部门提供名单，或企业向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申请、主管部门协助审核认定。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按参保单位6月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计发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
补助发放至参保单位的对公账户，无需参保单位提供培训计划、培训合格证书、职工花名册以及生产经营情况证明。无对公账户的，由各级社保经办机构采集参保单位信息，提供至同级税务部门，同级税务部门根据提供的名单提取参保单位最近一个月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三方协议账户信息，反馈至同级社保经办机构。
4．执行期限。上述政策执行至2022年12月31日。
（三）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
1．补助对象。对招用毕业年度（在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毕业的）高校毕业生（以下简称“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并参加失业保险的企业，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
2．补助标准。按1500元/人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所需资金使用失业保险基金“其他支出科目”核算。
一次性扩岗补助与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即一次性带动就业补贴，下同）政策不能重复享受。毕业生的身份企业只能用一次，本年度以此身份享受了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的，其他企业不能重复使用。
3．补助方式。招用毕业生的企业向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申请一次性扩岗补助。申请材料包括一次性扩岗补助申请表及花名册，毕业生毕业证复印件、劳动合同复印件。各级社保经办机构根据企业提供的材料，可采取“企业申请+承诺制+事后核查”或“通过新参保人员信息和教育部门2022年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实名信息比对”等方式审核毕业生身份；运用“数智人社”系统比对毕业生是否享受过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政策以及一次性扩岗补助，并审核企业是否为招用的毕业生按规定缴纳失业保险费。符合条件的应在当地政府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网站进行公示（内容包括享受补助的企业名称、具体补助人数、金额等），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从受理到完成审核一般不超过1个月。
补助发放至企业的对公账户。无对公账户的，由各级社保经办机构采集参保单位信息，提供至同级税务部门，同级税务部门根据提供的名单提取参保单位最近一个月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三方协议账户信息，反馈至同级社保经办机构。
4．执行期限。上述政策执行至2022年12月31日。
七、加强组织实施
各地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实施，精准把握政策实施范围，规范实施程序，健全审核机制，切实防范风险。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加强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情况监测，做好资金保障，确保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支付。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发展改革、财政、税务等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完善信息沟通协调机制，切实落实缓缴政策的各项要求，确保政策落地见效。执行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要及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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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副食品加工业
纺织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医药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社会工作
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
文化艺术业
体育
娱乐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2年6月12日印发
